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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华东政法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年 6月，

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

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等 9所院

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在圣约翰大学旧址成立华东政法

学院。1958 年，学校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63 年再次筹建，次年

招生；1966 年停止招生，1972 年被撤销；1979 年 3月，经国务院批

准，第二次复校。2007 年 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华东政

法大学。 

多年来，华政人遵循“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发扬“逆

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已把学校建设成为一

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

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学校现有长宁、松江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75万余平方米；有各类

在校生 18000 余人，教职工 1200 余人；设有 21 个学院（部），160

余个科研机构；拥有法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

学位授予权，应用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予权，建有 34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6个专业硕士学位点、24个

本科专业，以及法学博士后流动站；有 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律史）、

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个上海市一流学科、上海市高峰高原学

科各 1个。学校积极推进智库培育和建设，提升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7） 

 

 

- 2 - 

能力，是最高人民法院自贸区司法研究基地、上海市教育立法咨询与

服务研究基地，中国（上海）自贸区法治创新研究基地、法律文明演

进研究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华东检察研究院是与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共建的司法智库研究机构，外国法与比

较法研究院、政府体制改革与监管模式创新法治保障研究中心、经济

法律战略研究院是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

治理研究院是上海市高校知识服务平台。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 2012 年学科评估中，法学一级学科位列全国五强。近五年

来，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项目、司法部项目立项数多次获得全国第一，

国家级重大课题立项数在全国政法高校中居领先地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000 余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近 400

人，5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入选全国“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入选全国“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人

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4人获评“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

法学家”，2人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5人获评“全国优秀教师”，

1人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

人获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获评“全国留学回国先进个

人”，2人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项目，1人任“马工

程”首席专家，28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9人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1人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6人

获评“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6人获评“上海市优秀中青年

法学家”，9人入选“上海东方学者”，5人入选“上海青年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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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26人获评“曙光学者”，2人获得“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

助，27人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6人获评“宝钢教育基金

优秀教师奖”。 

学校有 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法律史、经济法学），4门国家精

品课程（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经济法学、司法鉴定概论），4

门教育部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经济法学、司法鉴定概

论、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2个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

点（法学、侦查学），4个上海高等学校市级教学团队，37门上海高

校市级精品课程，5个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1个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侦查学），

2个“十二五”本科教学工程市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法学

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放型国际法律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

目。在 2002 年、2008 年两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均为优

秀。学校自 1981 年起创办研究生教育，1995 年获批招收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是全国首批试点单位之一。研究生教育基本形成了以

法学为核心，经济学、管理学共同发展，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协调

共进的“一体两翼”格局。 

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上海市卓越法律

人才培养基地、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6 年入选上海

市“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试点单位。成立文伯书院，启

动书院制改革实践，探索通识教育、养成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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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育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学生在中国诗词大会、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棒

垒球联赛等各类学术竞赛、艺术展演、体育比赛等活动中成绩斐然。

学校是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计划先进集体；是教育部、上海市高校辅导员培训基地，上海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心。 

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入，先后与近 150 所国（境）外高校、

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 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2 年，

我校获得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资格，2014 年，成为全

国接收“中国政府卓越奖学金”六所高校之一。 

学校出版有《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法学类核心期刊。

图书馆藏书 240 万册，中外文报刊 1500 余种，各类数据库 92 个，电

子图书 130 万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法律文献中心，中外文法学数据

库在全国法律院校中排名第一。学校是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校、国家

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花园单位，松江

校区是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园区。 

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抢抓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机遇期，确

立事业发展的“四梁八柱”整体布局，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

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深化“教学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发展

模式，构建“法科一流、多科融合”发展格局，实施“两基地（高端

法律及法学相关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法学及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基

地）、两中心（中外法律文献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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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发展路径，完善改革举措，推进协

同创新，坚持依法治校，强化内涵发展，逐步建成一所国际知名、国

内领先，法科一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法治文明

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和令人向往的高雅学府。 

学校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紧紧围绕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将就业工作作为建设以法科一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

展，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7 年，面对复杂的就业形势，学校加强对就业形势的预判，聚焦

就业市场，采取多项举措，着力推进学生生涯发展和就业指导，以提

升就业质量为重点，系统开展 2017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现对

毕业生积极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有效引导，使得毕业生整

体就业率稳中有升，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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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届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一）基本数据  

   华东政法大学 2017 届毕业生 4207 人，其中本科生 2921 人、硕

士生 1214 人、博士生 72 人。  

毕业生层次 毕业生总数 男生 女生 少数民族 家庭经济困难 

本科生 2921 1000 1921 215 522 

硕士生 1214 403 811 37 78 

博士生 72 44 28 1 0 

合计 4207 1447 2760 253 600 

表 1 我校毕业生基本情况 

 

图 1 我校毕业生结构层次分布图 

2017 届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共有 253 人，其中本科生少数民族

毕业生人数为 215 人，硕士生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37人，博士生

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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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比例图 

2017 届我校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共有 600 人，其中本科生家

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为 522 人，硕士生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

为 78人。 

 

图 3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比例图 

（二）就业落实情况 

我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96.43%，其中本科就业率为 96.03%，硕士

就业率为 97.28%（应届 97.31%)，博士就业率为 98.61%（应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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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层次 就业率 

本科 96.03% 

硕士 97.28% 

博士 98.61% 

合计 96.43% 

表 2 我校毕业生就业率 

1. 本科生各专业就业率 

    本科生落实就业率 96.03%。39 个本科专业（方向）中，12 个专

业（方向）落实就业率 100%，24 个专业（方向）落实就业率高于学

校平均水平。 

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1 法学专业（民商法方向） 97.15% 

2 法学专业（刑事法律方向） 96.81% 

3 法学（本硕贯通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 100.00% 

4 法学（专升本） 100.00% 

5 法学（二学位） 100.00% 

6 法学（经济法方向） 94.78% 

7 法学（经济法方向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96.15% 

8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 95.58% 

9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国际合作班） 95.52% 

10 侦查学（经济侦查方向） 93.75% 

11 边防管理 86.67% 

12 侦查学（刑事侦查方向） 94.74% 

13 治安学 96.88%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与信息安全方向） 94.29% 

15 经济学 91.89% 

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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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17 会计学（司法会计方向） 97.73% 

18 金融学 88.65% 

19 金融学（金融工程） 86.96% 

20 工商管理（国际企业管理方向 ） 90.91% 

21 英语（涉外法商方向） 98.84% 

22 日语（涉外法商方向） 100.00% 

23 翻译（涉外法商方向） 100.00% 

24 德语（涉外法商方向） 96.43% 

25 劳动与社会保障 100.00% 

26 政治学与行政学 97.67% 

27 行政管理（政府管理方向） 98.55% 

28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方向） 97.30% 

29 公共事业管理 94.29% 

30 社会学 91.67% 

31 社会学（社会管理方向） 90.91% 

32 社会工作（司法社会工作方向） 93.10% 

33 新闻学（法制新闻方向 新媒体传播方向） 97.89% 

34 文化产业管理（国际文化贸易方向） 98.77% 

35 汉语言文学（法商文秘方向） 100.00% 

36 知识产权 100.00% 

37 法学（国际金融法方向） 100.00% 

38 法学（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100.00% 

39 法学（卓越律师实验班）  100.00% 

表 3 我校本科生各专业就业率 

2. 硕士生各专业就业率 

硕士生落实就业率 97.28%，36 个硕士研究生专业中，24个专业

落实就业率达到 100%，26 个专业落实就业率高于学校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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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1 法学理论 92.86% 

2 法律史 100.00% 

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96.00% 

4 刑法学 100.00% 

5 民商法学 97.47% 

6 诉讼法学 100.00% 

7 经济法学 100.00% 

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92.31% 

9 法律与金融 95.00% 

10 国际法学 95.95% 

11 军事法学 100.00% 

12 公安法学 91.30% 

13 司法鉴定 100.00% 

14 知识产权 97.30% 

15 产业经济学 100.00% 

16 金融学 100.00% 

17 国际贸易学 100.00% 

18 区域经济学 100.00% 

19 金融硕士 100.00% 

2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0.00% 

21 思想政治教育 100.00% 

22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100.00% 

23 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与传播研究 100.00% 

24 中外政治制度 100.00% 

25 行政管理 92.86% 

26 政治学理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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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27 社会保障 100.00% 

28 公共安全管理 100.00% 

29 教育经济与管理 100.00% 

30 社会法学 100.00% 

31 社会管理 87.50% 

32 社会工作硕士 100.00% 

33 文化产业管理 100.00% 

34 翻译硕士 100.00% 

35 法律硕士（非法学） 95.77% 

36 法律硕士（法学） 96.48% 

表 4  我校硕士生各专业就业率 

3. 博士生各专业就业率 

    博士研究生落实就业率 98.61%，9个博士专业中，8个专业的落

实就业率达到 100%，且高于学校平均水平。 

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1 法律史 91.67% 

2 法学 100.00% 

3 法学理论 100.00% 

4 国际法学 100.00% 

5 经济法学 100.00% 

6 民商法学 100.00% 

7 诉讼法学 100.00% 

8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00.00% 

9 刑法学 100.00% 

表 5  我校博士生各专业就业率 

（三）主要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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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生 

我校本科生 2921 人中，已落实毕业去向的 2805 人，待就业 116

人。已落实去向的毕业生中，直接就业的为 1899 人，占 67.70%；升

学 587 人，占 20.93%；出国 319 人， 占 11.37%。 
我校本科生毕业去向比例表 

毕业去向 人数 所占比例 

就业 1899 67.70% 

升学 587 20.93% 

出国 319 11.37% 

表 6 我校本科生毕业去向比例表 

 

图 4 我校本科生毕业去向比例图 

我校本科生待就业为 116 人，其中 91 人选择“ 慢就业”，准

备考研究生、司法考试、公务员和出国，该部分学生人数占待就业

人数比例为 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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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我校本科生未落实就业分布图 

2.硕士生 

硕士毕业生实际落实就业 1181 人，其中就业 1131 人，占比

95.77%；升学 28 人，占 2.37%；出国 22 人，占 1.86%。 

我校硕士生毕业去向比例表 

毕业去向 人数 所占比例 

就业 1131 95.77% 

升学 28 2.37% 

出国 22 1.86% 

 

表 7 我校硕士生毕业去向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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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我校硕士生毕业去向比例图 

3.博士生 

博士毕业生实际落实就业 71人，就业 70 人，占 98.59%；出国 1

人，占 1.41%。 

我校博士生毕业去向比例表 

毕业去向 人数 所占比例 

就业 70 98.59% 

出国 1 1.41% 

表 8 我校博士生毕业去向比例表 

 

图 7我校博士毕业生去向比例图 

（四）就业分布 

1.签约单位性质分布 

我校本科生签约党政机关 309 人，占实际签约人数的 22.29%；

事业单位 168 人，占 12.12%；律所 249 人,占 17.97%；国有企业 155

人，占 11.18%；三资企业 71人，占 5.12%；其他企业 434 人，占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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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309 22.29% 

2 事业单位 168 12.12% 

3 律所 249 17.97% 

4 国有企业 155 11.18% 

5 三资企业 71 5.12% 

6 其他企业 434 31.31%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表 9我校本科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表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8我校本科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图 

我校硕士生签约党政机关 208 人，占实际签约人数的 18.47%；

事业单位 81 人，占实际签约人数的 7.19%；律所 412 人，占 36.59%；

国有企业111人，占9.86%；三资企业26人，占实际签约人数的2.31%；

其他企业 288 人，占实际签约人数的 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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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208 18.47% 

2 事业单位 81 7.19% 

3 律所 412 36.59% 

4 国有企业 111 9.86% 

5 三资企业 26 2.31% 

6 其他企业 288 25.58% 

表 10 我校硕士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表 

 

 

图 9 我校硕士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图 

我校博士生签约党政机关 22人，占 31.43%；签约事业单位 9人，

占 12.86%；律所 7人，占 10.00%；高等教育单位 30人，占 42.86%；

其他企业 2人，占 2.86%。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22 31.43% 

2 事业单位 9 12.86%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7） 

 

 

- 17 - 

3 律所 7 10.00% 

4 其他企业 2 2.86% 

5 高等教育单位 30 42.86%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表 11 我校博士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表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10 我校博士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图 

2.地域分布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中华东区域占 74.98%；华南区域占

6.98%；华北区域占 7.18%；华中区域占 0.93%；西南区域占 5.86%；

西北区域占 3.72%；东北区域占 0.21%；港澳台占 0.14%。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西南 西北 东北 港澳台 

比例 74.98% 6.98% 7.18% 0.93% 5.86% 3.72% 0.21% 0.14% 

表 12 我校本科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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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我校本科生就业地域分布图 

我校硕士毕业生中华东区域占 87.27%；华南区域占 4.18%；华北

区域占 4.99%；华中区域占 0.72%；西南区域占 2.48%；西北区域占

0.36%。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西南 西北 

比例 87.27% 4.18% 4.99% 0.72% 2.48% 0.36% 

表 13 我校硕士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图 12 我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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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博士毕业生中华东区域占 78.58%；华南区域 7.15%；华北区

域占 10.01%；华中区域占 2.83%；东北区域占 1.43%。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东北 

比例 78.58% 7.15% 10.01% 2.83% 1.43% 

表 14 我校博士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图 13 我校博士生就业地域分布图 

（五）就业对比 

1.按生源地分类 

本科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800 人，就业率为 96.88%；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2121 人，就业率为 95.71%。 

硕士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85 人，就业率 96.47%；非上

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1129 人，就业率为 97.34%。 

博士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17 人，就业率为 100.00%；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55人，就业率为 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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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我校毕业生生源地分类对比图 

2.按性别分类 

本科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1000 人，就业率为 94.60%；女生

毕业生人数为 1921 人，就业率为 96.77%。 

硕士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403 人，就业率为 98.01%；女生

毕业生人数为 811 人，就业率为 96.92%。 

博士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44人，就业率为 100.00%；女生

毕业生人数为 28人，就业率为 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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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我校毕业生性别分类对比图 

3.按民族分类 

本科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218 人，就业率为 95.87%。 

硕士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37 人，就业率为 100%。 

博士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1人，就业率为 100%。 

毕业层次 民族 毕业人数 就业率 

本科 
少数民族 218 95.87% 

毕业生总数 2921 96.03% 

硕士 
少数民族 37 100% 

毕业生总数 1214 97.28% 

博士 
少数民族 1 100% 

毕业生总数 72 98.61% 

表 15 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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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民族分类对比 

4.按家庭经济状况分类 

本科生中，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 522 人，就业率为 95.40%。 

硕士生中，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 78人，就业率为 97.44%。 

博士生中，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 0人。 

毕业层次 家庭经济情况 毕业人数 就业率 

本科 
困难 522 95.40% 

毕业生总数 2921 96.03% 

硕士 
困难 78 97.44% 

毕业生总数 1214 97.28% 

博士 
困难 0 0% 

毕业生总数 72 98.61% 

表 16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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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生薪酬状况 

1.本科生毕业生薪酬分布 

根据对本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上薪酬数据统计，其中 3000 元以

下薪酬占 5%，3000-4000 元薪酬占 20%， 4000-5000 元薪酬占 17%，

5000-6000 元薪酬占 24%，6000-7000 元薪酬占 10%，7000-8000 元薪

酬占 15%，8000 元薪酬以上的占 9%。 

 

图 17 我校本科毕业生薪酬分布图 

2.硕博毕业生薪酬分布 

根据对硕博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上薪酬数据统计，其中3000元以下薪

酬占6.61%，3000-4000元薪酬占13.59%， 4000-5000元薪酬占10.05%，

5000-6000元薪酬占15.08%，6000-7000元薪酬占18.32%，7000-8000元

薪酬占10.23%，8000-10000元薪酬占14.42%, 10000-20000 元薪酬占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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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我校硕博毕业生薪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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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一）基本数据  

我校本科法学院有法律学院、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国际金

融法律学院、律师学院。2017 届法学院共有毕业生 1336 人，其中

法律学院 470 人、经济法学院 371 人、国际法学院 361 人、国际金

融法律学院 102 人、律师学院 32 人。 

本科法学院 毕业总数 男生 女生 家庭经济困难 

法律学院 470 166 304 89 

经济法学院 371 114 257 73 

国际法学院 361 114 247 45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102 37 65 10 

律师学院 32 13 19 3 

表 17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基本情况 

 

图 19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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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中，男生 444 人，占 33.23%；女

生 892 人， 占 66.77%。 

 

图 20 我校本科法学院男女毕业生分布图 

2017 届我校法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共有 220 人，占法学

院毕业生总数的 16.47%。 

 

图 21 我校本科法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比例图 

（二）就业落实情况 

截止到 12 月 19 日，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为 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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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法律学院就业率为 97.45%、经济法学院就业率为 94.88%、国际

法学院就业率为 95.57%、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就业率为 100%、律师学

院就业率为 100%。 

 

图 22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 

（三）主要就业去向 

法学院毕业生落实毕业去向1289人，其中就业801人，占62.14%；

出国 157 人，占 12.18%；升学 331 人，占 25.68%。 

本科法学院 就业 出国 升学 

法律学院 299 28 131 

经济法学院 198 25 129 

国际法学院 215 77 53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68 21 13 

律师学院 21 6 5 

表 18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去向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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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去向比例图 

法学院毕业生升学 331 人，其中考取本校 217 人，占 65.56%；

考取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的 49 人，占 14.8%；考取其他学校的

65 人，占 19.64%。升学的学校主要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

等。 

 
图 24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升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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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双一流”建设高校 其他 

法律学院 91 14 25 

经济法学院 86 19 24 

国际法学院 33 9 11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6 4 4 

律师学院 1 3 1 

表 19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升学分布表 

法学院毕业生出国（境）157 人，其中美国 47 人、英国 56 人、

德国 2人、日本 5人、加拿大 2人、港澳台 25 人、其他国家 20 人。

出国（境）深造的学校主要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爱丁堡大学、波

士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治城大学、曼

彻斯特大学、早稻田大学等。 

 

图 25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出国（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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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法学院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加拿大 港澳台 其他 

法律学院 9 11 0 0 0 6 2 

经济法学院 5 7 0 3 1 6 3 

国际法学院 23 32 2 2 1 7 10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6 6 0 0 0 5 4 

律师学院 4 0 0 0 0 1 1 

表 20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出国（境）分布表 

（四）就业分布 

1.单位性质分布 

我校法学院毕业生签约党政机关 113 人，占实际签约人数的

23.54%；事业单位 52 人，占 10.83%；国有企业 37 人，占 7.71%；

三资企业 5人，占 1.04%；其他企业 133 人，占 23.54%；律所 160 

人， 占 33.33%。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26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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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域分布 

我校法学院毕业生中华东区域占 69.83%；华南区域占 8.57%；华

北区域占 8.99%；华中区域占 1.43%；西南区域占 5.33%；西北区域

占 5.64%；东北区域占 0.21%。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西南 西北 东北 

比例 69.83% 8.57% 8.99% 1.43% 5.33% 5.64% 0.21% 

表 21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地区分布表 

 

图 27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图 

（五）就业对比 

1.按生源地分类 

法学院毕业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就业率为98.38%；非上海生源

毕业生就业率为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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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生源地就业率对比图 

2.按性别分类 

法学院毕业生中，男生毕业生就业率为 97.24%；女生毕业生就

业率为 97.73%。 

 

图 29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男女生就业率对比图 

3.按家庭经济状况分类 

法学院毕业生中，困难生就业率为97.11%；非困难生就业率为

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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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我校本科法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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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 

（一）近年来我校整体就业率稳中有升 

学校加强对卓越人才的培养，注重人才培养质量，契合社会需求，

提升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将创新创业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创业创新能力，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不

断增强。在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校整体就业率

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 

 

图 31近三年我校整体就业率比较 

（二）毕业生就业选择多元化趋势明显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律所是我校毕业生的首要选择。近

三年，我校毕业生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律所就业的比例

保持稳定态势。 

近两年，国家公务员考录难度增加，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招录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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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编制制约，使得毕业生眼光转向企业。同时，学校拓宽就业渠道，

加强校企合作，加强就业指导，引导毕业到非国有企业就业。我校毕

业生到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法律咨询公司、文化创业等非国有企

业就业人数有所增加。 

 

图 32 我校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占比图 

    我校毕业生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律所的比例趋向均衡

分布，到非国有企业就业的人数增多。反映我校毕业生就业选择多元

化趋势明显，求职观念趋向合理。 

（三）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行业、就业地区特点各异 

按照就业单位行业分析，本硕毕业生主要就业行业流向为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律所，博士毕业生主要就业流向为高校、党政机关

和律师事务所，其中律所就业比例较之历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法学

博士毕业生则更倾向于在政府机关和高校中就业。 

按照就业地区统计分析，我校毕业生在上海及周边区位优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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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毕业生就业地明显往华东地区集中，超 50%的毕业生留在上海工

作，选择江浙等上海周边区域就业毕业生的比例比往年明显上升。博

士研究生相对硕士研究生，更愿意前往除上海外的中东部地区就业。

结合博士研究生的就业流向情况，也反映出了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想要

进入上海高校从事专业教学工作的难度日渐加大。 

（四）本科生升学率呈上升趋势，出国（境）留学率略有下降 

国家对依法治国的重视，预示着国家发展对法律人才的学历和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为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创造了良好的时代背

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对毕业生深造支持的意愿和能力不断

增强。在就业市场上，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更强，就业机会更多，职

业发展前景更好。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我校本科生近三年深造的人数

逐年增加。 

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显著提高、良好的就业市场和稳定安全的社

会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国内读研深造，我校本科生升学

率逐年上升，出国（境）留学的率略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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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近三年我校本科生升学率与出国（境）留学率比较图 

（五）用人单位满意度高，社会评价良好
①
 

为全面了解毕业生就业状况与质量，学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2016

届本科毕业生进行毕业一年后跟踪调研。调研结果表明，我校毕业生

总体就业质量高，社会评价良好，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能力评价高。 

我校毕业生毕业一年后平均薪资为 6502 元；七成以上的毕业生

对就业现状表示满意，半数以上毕业生认为目前从事的工作符合自己

的职业期待，上述统计数据均超过全国高校平均水平。总体上，我校

毕业生就业质量高，社会评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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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我校毕业生月收入、就业现状满意度及职业期待吻合度图 

                                                        
① 该部分使用的数据和图表源自麦可思《华东政法大学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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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还显示，用人单位对华政毕业生总体满意度达到 98%，

招录过程中更看重华政毕业生的能力和知识结构，重视学生与本单位

文化与价值观的契合度，以及专业对口的联系程度。用人单位均表示

未来愿意继续招聘华政毕业生。用人单位的评价客观上也反映了社会

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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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用人单位就业满意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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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本校毕业生的意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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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7 年度就业工作特色及主要措施 

（一）彰显法学特色，培养复合型人才，契合社会发展需求 

学校加强对“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贯通本、硕、博“培养链”，

依托卓越法律人才班、律师人才实验班、研究生高端法律服务人才培

养创新实验班等载体，契合法律行业的特殊职业要求，开设企业法务、

律师实务等实务类课程，提升毕业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增强毕业生就

业的核心竞争力，培养高质量特色法律人才。 

同时，对接社会需求，推进优势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建设，

形成以法学为主，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等学科协调发展相互

支撑的学科群，培养法管复合、法商复合、文法复合等复合型人才，

满足社会发展对法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促进国家法治化建设。 

（二）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制度，提升就业工作有效性 

优化完善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机制，推进就业创业工作本研一体

化，通过就业创业工作架构重置、资源整合，不断理顺体制机制，提

升工作整体性和系统性。定期召开就业创业工作专题会议，研判就业

形势、研讨工作举措；依托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工系统例会、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等多重议

事机制，推动形成“领导主抓、中心统筹、学院为主、全员参与”的

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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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各项就业工作制度，定期召开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统筹

规划保障就业工作开展。落实毕业班辅导员就业指导制度、就业进展

信息报送制度、就业调研和反馈等制度，确保及时有效了解毕业生就

业进展情况和思想动态，并给予毕业生及时、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帮助，

提升了就业工作的有效性。 

（三）加强生涯发展教育，优化就业指导，提升就业服务水平 

分年级、分层次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开设了《职业生

涯规划》等课程，发放《生涯规划手册》，帮助学生树立生涯规划意

识。开展生涯规划大赛、就业指导讲座等，指导学生掌握必要的求职

技巧和就业技巧，了解职业发展路径，树立较为理性的择业观和就业

观。 

加大对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力度，实施“助航计划”，建立就业

困难毕业生数据库、召开就业困难毕业生座谈会、安排专人“一对一”

指导；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定期推送就业信息等提升就业困难毕业生

的就业能力；提供经济资助，解决就业困难毕业生的经济困难。将离

校时未就业的毕业生作为就业工作重点关注对象，想法设法帮助其落

实就业。 

优化对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发放《2017 届毕业生就业指导手册》

等相关资料，帮助毕业生详细系统了解就业政策。构建就业指导服务

“绿色通道”，两校区就业服务工作一体化，方便学生办理相关手续。

通过学校就业创业网站、“华政 V职场”、“华政研究生职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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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学工”等微信公众号、毕业班工作群等渠道点对点发布就业相

关信息和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提升了就业服务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四）加强就业市场建设，引导基层就业，拓宽就业渠道 

加深与各行业用人单位联系，建立和完善用人单位信息数据库，

重点开拓金融行业、电子物流行业、中小型企业以及各省市储备人才

项目，有针对性地开拓就业市场和就业实习基地，建立了与专业相吻

合的多元化就业市场体系。2017 年，我校举办了 2017 届校内综合大

型招聘会、高端法律人才招聘会、互联网金融行业、保险行业专题供

需洽谈会等。还和其他高校联合举办了“松江大学城七校联合招聘会”

和“西南片区五校联合招聘会”，超 2000 家单位参加。此外，举办

校内宣讲会 200 多场，向毕业生发布上万条就业信息，提供 15000 余

个就业岗位，实现了校内外招聘会特色化、校内宣讲会多元化、市场

开拓项目化、校企合作战略化等就业市场建设特点。 

加强基层就业宣传，落实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

层就业。通过网络专题宣传、就业指导讲座、学生咨询会等形式积极

向毕业生宣传基层就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学校

扎实落实基层就业学费代偿补偿等政策，为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提供保障。同时，动员和组织毕业生参加 2017 年各省市选调生

的选拔工作，引导毕业生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建设。 

（五）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加强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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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创业课程，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通过设置科研训练项

目和创新创业课程、创新思维课程、实训实验、鼓励创新创业、营造

创新氛围等手段，努力构建“覆盖全面、层次合理、运行有效、特色

鲜明”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成长平台，加强对

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 

开展创业实践，营造浓厚创新创业氛围。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

定期邀请创业指导专家、创业名人、成功自主创业学生来校举办创业

指导讲座，为学生作创业计划书撰写技巧、创业项目设计等具体指导，

分享创业经历和感悟心得，提升了学生创新创业的技能。2017 年，

学校共举办创业专题讲座 6场，举办创业沙龙 6次，举办创业实战训

练营和 CEO 种子校园行等多项创业培训活动。 


